	自治区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乌财社〔2023〕254号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公共卫生服务（地方公共卫生）（自治区直达资金）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	所属专项
	[bookmark: _GoBack]全民健康体检项目

	中央主管部门
	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	省级财政部门
	自治区财政厅

	省级主管部门
	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	具体实施单位
	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	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:  251.41 万元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:  251.41万元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: 0 万元

	总
体
目
标
	年度目标

	
	目标1、发放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1096.42万元
目标2、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，普及居民健康保健意识和知晓率，进行全民健康体检业务指导1次，体检费用补贴标准为每人100元
目标3、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有效保障全民健康体检工作顺利开展，不断提高居民健康保健意识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（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）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全民健康体检受益人数
	≥10.96万人

	
	
	
	开展全民健康体检业务指导次数
	≥1次

	
	
	
	开展区级全民健康体检业务培训
	≥1次

	
	
	质量指标
	体检完成率
	≥90%

	
	
	时效指标
	全民健康体检完成及时率
	=100%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全民体检补助标准
	<=100元/人

	
	绩效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高公共卫生均等化水平
	逐步提高

	
	
	
	提高居民健康水平
	逐步提高

	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受益人员满意度
	≥95%



